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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文件

	

	闽考院普〔2026〕14号

	

	


	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26年普通高校
招生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的通知

	


各市、县（区）及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：
为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程序，切实保障考生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6〕7号）和《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招委〔2026〕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院制定了《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落实并做好解释说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21日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
复核实施办法

第一条  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26〕7号）和《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招委〔2026〕3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第二条  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（以下简称“普通高考”）成绩复核工作，严格执行教育部相关规定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客观、准确的原则。
第三条  成绩复核工作在评卷工作领导组的领导下，由评卷工作办公室具体实施。
第四条  在成绩公布之后，考生如对本人分数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间内（逾期不予受理）申请复核成绩。成绩复核不重新评阅试卷，评分标准、评分细则的宽严问题不在复查范围之内。复核工作只复核成绩，不查卷。
第五条  成绩复核事项按照教育部和省招委会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六条  申请复核成绩的考生须于6月27日12:00前（逾期不予受理，未申请复核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）持《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》（式样见附件1）、有效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（应届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还须持毕业学校教务处介绍信）到高考报名确认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办理。复核申请只能由本人（或考生父母、或法定监护人）提交，不可代办。
第七条  各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须于6月28日12:00前，将申请复核成绩考生的信息按科目填写《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申请复核（复审）      科目成绩汇总表》（式样见附件2）报省教育考试院。评卷工作办公室组织人员进行复核，于6月30日17:00前，将复核结果反馈各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将复核结果（式样见附件3）通知考生本人。
第八条  考生对复核结果仍提出质疑的，须于7月2日17:00前（逾期不予受理）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的《复核通知单》、有效居民身份证、准考证到高考报名确认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招生考试机构申请办理复审。只有申请过复核成绩的考生才能申请办理复审。各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须于7月3日17:00前，将申请复审的考生信息（式样见附件2）汇总后报省教育考试院。
第九条  省教育考试院按教育部和省招委会有关规定成立复审组，对申请成绩复审的考生成绩做出最终认定，认定结果书面通知考生本人。
第十条  如果复核或复审后的考生成绩有变化，由省教育考试院按规定程序予以变更。
第十一条  本办法适用于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和我省2026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成绩复核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申          
　    请表
2.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申请复核（复
审）      科目成绩汇总表
3.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结
果通知单

附件1
编号：
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（存根联）
2026年    月    日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	所在考点、考场
	

	考生号
	
	准考证号
	

	复核科目
	
	
	
	
	
	

	省教育考试院网站
查询的成绩
	
	
	
	
	
	


凭此联于        领取复核成绩结果。（请务必准确填写相关信息）

注：1.考生凭本人书面申请、有效居民身份证、高考准考证、有关部门开具的介绍信到报名确认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申请复核成绩。
2.考生应对表格内所填内容的准确性负责。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编号：
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申请表（考生联）
2026年    月    日
	姓 名
	
	联系电话
	
	所在考点、考场
	

	考生号
	
	准考证号
	

	复核科目
	
	
	
	
	
	

	省教育考试院网站
查询的成绩
	
	
	
	
	
	


凭此联于     月    日领取复核结果通知单。（请务必准确填写相关信息）
附件2
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申请复核（复审）
      科目成绩汇总表
	序号
	姓名
	考生号
	准考证号
	科目
	成绩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注：本表由各设区市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汇总后用Excel文件格式，于6月28日12:00前（申请复核）、7月2日17:00前（申请复审）报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（分科目汇总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— 1 —

— 2 —

1


附件3
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复核结果通知单

	考生号
	准考证号
	姓名
	科目
	成绩
	复核成绩内容

	
	
	
	
	
	是否本人答卷
	是否有漏评
	小题得分是否漏统（登）
	各题得分之和是否有误
	转换赋分是否规范准确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）教育招生考试机构（单位公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取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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